
国际教育学院外国留学生签证及居留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外国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的签证及居

留许可管理和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根据《学校招收和培养

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华北电力大学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暂行）》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作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仅可为我校留学生办理签证及居留许可相关业务。留学生

配偶或子女申请来华签证或居留许可的，可视该生现实表现，酌情为其提供

相关函件。

第三条 留学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办理申请只在工作日受理，周末及法

定假日一律不受理。

第四条 办理签证和居留许可时，须在系统提交护照首页、护照上次入

境页（含出入境管理部门红章）、签证页或居留许可页、保险单据、住宿登

记表、体检报告单（如需）、居留许可逾期处罚单（如需）、延期毕业申请

（如需）、实习或勤工助学同意函（如需）等材料。

第二章 签证与居留许可的申请

第五条 持 X1 签证入境的留学生，须在入境之日起30日内（含入境当

日）到国际学生工作办公室申请办理居留许可。

第六条 持 X2 签证入境的留学生，不能申请办理居留许可或实习或勤

工助学加注。

第七条 留学生新生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应不早于录取通知书要求的报

到注册开始日期。

第八条 在中国境内的留学生须在签证或居留许可有效期限届满30日

前申请办理新的签证或居留许可。

第九条 更换护照的留学生，须在领取新护照10日内申请办理新的居留

许可。

第十条 留学生在中国境内参与实习或勤工助学，应在工作开始前10日

以上提出实习加注或勤工助学加注申请。如需更换工作单位或延长工作时

间，须在事项发生变更10日内申请变更加注信息。

第十一条 留学生须在获得签证申请表后30日内将新的居留许可页面

上传至签证申请系统，有特殊情况的应提前向负责老师说明。



第三章 签证与居留许可的延期

第十二条 留学生签证与居留许可的延期与学费、保险费、住宿费等缴

纳情况关联，每次延期期限不得超过保险费有效期限、不得超过学习截止时

间，且原则上不超过1年。

第十三条 申请居留许可延期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居留许可可延期

1年：

（一）已缴清未来至少一学期的住宿费，毕业生须至少缴费至预计毕业

年的7月。

（二）已缴清既往学年的全额学费。

（三）已购买至少1年的保险费。

（四）剩余学习时长不少于1年。

第十四条 申请居留许可延期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居留许可最长可

延期6个月：

（一）过去一年有住宿费或学费欠费记录的。

（二）在居留许可有效期限届满前15-29日前申请延期的。

（三）学习时长为半年的留学生非学历生且已缴清学习期限内住宿费的。

第十五条 申请居留许可延期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居留许可最长可

延期3个月：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十、十一条规定的。

（二）在居留许可有效期限届满前14日内申请延期的。

（三）签证与居留许可过期的。

第十六条 申请居留许可延期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不予办理居留许

可延期：

（一）未缴清既往住宿费或学费的。

（二）未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的。

（三）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

（四）其他不宜办理居留许可延期的。

第十七条 签证仅可申请延期1次。

第四章 签证与居留许可的变更及撤销

第十八条 未在规定期限内报到的留学生，在中国境内的责令其限期离

境，在中国境外的注销其签证。

第十九条 提前毕业（结业）、休学、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的，留学

生应在10日内将签证与居留许可变更为停留签证。不按时办理的，学校将通

知出入境管理部门撤销其签证与居留许可。

第二十条 已毕业的留学生如有合理申请事由，经查情况属实的，可为

其办理1次人道主义停留签证，时间不超过1个月。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述日均为日历日。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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